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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1       证券简称：*ST海润        公告编号：临2019-007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

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2 月 6 日起停牌，并经

公司与相关各方积极商谈和论证，初步判定本次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可能涉及资产出售等事项，自 2018 年 2 月 27 日起转入

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根据相关公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行业

类型为光伏发电及制造设备等，标的资产可能包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海润”）100%股权等。自筹划本次交易事项以

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努力推进本次交易的有关工作。 

近日，公司从相关合肥海润的债权人方面告知的信息了解到，目前已有相关

债权人对合肥海润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管辖法院申

请对合肥海润进行破产清算。鉴于拟重组标的目前已经不具备可操作性，经公司

审慎研究，决定拟终止本次交易和可能构成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购买的基本情况 

（一）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原因 

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出售合肥海润等相关资产以盘活资产、降低负债、

回笼资金等。 

（二）重组框架 

1、标的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行业类型为光伏发电及制造设备等，标的资产

可能包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 100%股权，以及国内外相关光伏电站项目

资产等，合肥海润是以太阳能电池和组件为主要产品的生产制造公司。 

2、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其他独立第三方，交易对方可能涉及上市公

司，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 

3、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可能涉及出售标的公司资产、股权等。 

 

二、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自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开始，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一直努力试图通

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来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并争取恢复持续经营的状

态，同时地方各级政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支持。在此战投引入的推进过程中，

筹划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工作，即积极处置相关资产恢复公司流动性的安排

系主要目标之一。公司委托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审计等工作，并积极与相关

方沟通论证交易具体方案。同时，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

记并编制相关进程备忘录，且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提示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不确定性风险。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等。公司在此期间多次

相关方通过会议、电话等方式进行沟通、推进合肥海润的交易安排，合肥海润基

地原拥有 700MW 的太阳能电池和 200MW 的太阳能组件产能，公司在此期间陆续

了对接了业内光伏企业，拟依托合肥海润的产能资源对其产生协同效应，但是光伏

行业出台 531 政策后（即 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家

能源局联合出台《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我国光伏新增装机

容量规模及补贴价格均作出进一步限定），相关推进工作受阻，后续公司又在地

方政府的支持下对接了部分国企平台，但相关工作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工作

如下： 

2017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相关人员在深圳与 A 集团进行对接，鉴于 A 集团

下设光伏业务，拟进行增资扩产，初步讨论 A 集团拟作为重组方参与海润光伏

以及合肥海润的重组工作。 

2017 年 12 月 7 日，公司与 A 集团相关人员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

其并购合肥海润可行性，以及展开尽调工作的具体计划安排。 

2018 年 2 月 2 日、2 月 5 日，公司方面先后地方政府、上海证券交易所汇

报了前期重组工作推进情况，并拟根据实际推进工作中的相关具体安排，申请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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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停牌。 

2018 年 2 月 10 日，公司与 B 公司相关人员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鉴于 B

公司拟在其仓储系统配套分布式，因此会议讨论了 B 公司拟作为重组方参与海

润光伏以及合肥海润的重组工作。 

2018 年 4 月 27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合肥海润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完成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2018 年 5 月 22 日，公司相关人员在四川成都与 C 集团进行对接，C 集团

在合肥地区有太阳能光伏产业生产制造基地，有意并购合肥海润对其产生区域协

调，会议讨论了 C 集团拟作为重组方参与海润光伏以及合肥海润的重组工作的

可行性。 

2018 年 5 月 23 日，在政府会议室，讨论 D 集团拟作为重组方参与海润光

伏以及合肥基地、太仓基地的重组工作的可行性。 

2018 年 7 月，公司与 E 集团进行了多轮通讯会议，E 集团系境外上市公司，

会议讨论了讨论 E 集团借壳海润光伏，并参与海润光伏合肥基地及相关电站资

产重组的可行性，并形成初步方案。 

2018 年 8 月，公司与 F 集团在其办公楼会议室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其拟作

为重组方参与合肥基地重组工作的可行性。 

2018 年 8 月 14 日，在政府会议室，讨论 G 集团作为重组方参与公司以及

其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的相关安排，以及方案的可行性。 

2018 年 9 月，公司相关人员在江苏镇江与 D 集团召开多次会议，会议讨论

公司与 D 集团进行产业整合，D 集团协助公司盘活资产，包括参与合肥海润及

相关电站资产的重组工作。 

2018 年 11 月 15 日，在政府会议室，讨论针对公司与 G 集团之间资产出售

以及资产置换安排等提出后续推进计划。 

2018 年 11 月 21 日，鉴于合肥海润生产基地已全面停产，同时针对工厂员

工已经做了安置，在合肥新站区管委会会议室，公司向合肥政府领导汇报了合肥

海润重组推进情况和人员安置情况，政府方面针对合肥海润的后续安排给出相关

指示。 

在此期间，公司也多次向地方政府汇报公司基本情况，以及前期重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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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情况等，同时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2 月 5 日、2018 年 2 月 12 日、2018 年

2 月 26 日、2018 年 3 月 5 日、2018 年 3 月 12 日、2018 年 3 月 19 日、2018

年 3 月 26 日、2018 年 4 月 2 日、2018 年 4 月 3 日、4 月 16 日、4 月 24 日披

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等系列公告。 

 

三、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近日，公司从相关合肥海润的债权人方面告知的信息了解到，目前已有相关

债权人对合肥海润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管辖法院申

请进行破产清算。鉴于拟重组标的目前已经不具备可操作性，经公司审慎研究，

决定拟终止本次交易和可能构成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决策程序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审议《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公司的指定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

定媒体披露的为准。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1 日 


